
关于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 年在黑龙江省艺术类专业校考的通知 

依据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关于我校艺术类校考专业的批复意见，我校 2021

年书法学、录音艺术、表演专业面向黑龙江省组织专业校考，现将有关事宜公布

如下： 

一、报名安排 

1. 报名条件：考生必须为黑龙江省艺术类考生，且已参加黑龙江省招生考

试机构组织的 2021年高考报名 

2. 报名及缴费时间：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1月 7日 

3. 报名及缴费入口： 

书法学专业：考生登录我校本科招生信息网网上报名系统，使用本人身份

证号注册，报名及缴费，网址：http://zsb.hrbnu.edu.cn/ 

录音艺术、表演专业初试：考生下载“小艺帮”手机 APP，使用本人身份

证号注册，报名及缴费。 

4. 报名费用：书法学专业 200元/生，录音艺术、表演专业初试 150元/生，

复试 150元/生。 

5. 各专业之间不能兼报。 

6. 录音艺术、表演专业的考生初试成绩合格方可获得复试报考资格，复试

有关要求及安排初试后再行通知。 

二、考试安排 

专业名称 
考试 

类型 
测试科目 考试方式 拟定考试时间 

书法学 一试 

书法常识 

现场笔试 2021年 2月 23日 
临摹 

创作 

印稿设计 

表演 

初试 
自备台词 

远程提交视频作品 2021年 1月 11日-13日 
形体展示 

复试 
声乐演唱 现场面试或远程提交

视频作品 
2021年 2月 24-25日 

表演 

录音艺术 

初试 音乐特长展示 远程提交视频作品 2021年 1月 11日-13日 

复试 

声音叙事敏感度能力

测试 现场笔试 2021年 2月 21日 

影视作品声音分析 

注：以上为拟定考试时间，如遇不可抗力及疫情防控有关要求调整考试时间

时，我校会提前在本科招生信息网上发布，请报名考生密切关注并以网站通知为

准。 

http://zsb.hrbnu.edu.cn/


三、考试说明 

（一）表演专业： 

1.初试： 

测试科目 考试时长 
所占分

值比例 

单科

分值 
具体考试说明 

自备台词 
不少于 1分钟，限

制在 3分钟以内 
65% 100 

自行拍摄一段台词，内容自备，（诗歌、

散文、小说片段、寓言、独白）任选其

一。 

形体展示 
不少于 1分钟，限

制在 3分钟以内 
35% 100 

自行拍摄一段自备形体展示，各种能展

现形体协调性与优美性的舞蹈、武术表

演、戏曲身段等不限（自备伴奏音乐）。 

2.复试： 

测试科目 考试时长 
所占比

值比例 

单科

分值 
具体考试说明 

声乐演唱 
不少于 1分钟，限

制在 3分钟以内 
30% 100 自选一首歌曲演唱（无伴奏）。 

表演 
不少于 1分钟，限

制在 3分钟以内 
70% 100 

抽取考题编演即兴小品，注重舞台表现能

力的考察。 

（二）录音艺术专业： 

1.初试： 

测试科目 考试时长 
所占分

值比例 

单科

分值 
具体考试说明 

音乐特长

展示（作品

一） 

不少于 1分钟，限

制在 5分钟以内 
50% 100 

自选声乐演唱或器乐演奏，清唱声乐或

演奏器乐作品一。对于作品比较长的，

考生可根据考试时间要求，自选片段进

行演唱或演奏。 

音乐特长

展示（作品

二） 

不少于 1分钟，限

制在 5分钟以内 
50% 100 

自选声乐演唱或器乐演奏，清唱声乐或

演奏器乐作品二。对于作品比较长的，

考生可根据考试时间要求，自选片段进

行演唱或演奏。 

2.复试： 

测试科目 考试时长 
所占比

值比例 

单科

分值 
具体考试说明 

声音叙事敏感度能

力测试 
30分钟 40% 100 

听取声音材料，辨别并描述所听到的声

音，及该声音所传达的场景、情节等信息

内容（字数不超过 300字）。 

影视作品声音分析 120分钟 60% 100 

观看影片片段，以文章的形式分析影片中

的声音的艺术特色。文字内容包括对声音

进行合理分类，并结合影片中的具体情节

举例分析声音在影片中的作用，分析整体

声音特色（字数不超过 800字）。 



（三）书法学专业： 

（四）分值计算及录取原则：以上各专业测试科目无论采取线上或线下考试

方式进行，相关考试说明原则上保持不变，具体分值计算方法及录取原则详见《哈

尔滨师范大学 2021年艺术类招生简章》。 

四、考试要求 

（一）线上考试要求 

报考我校表演和录音艺术专业的考生须按规定时间参加初试，复试报名及考

试时间、考试安排于初试后再行通知。初试时间安排如下： 

考前练习：考生在报名期间下载“小艺帮”APP软件使用本人身份证号注册、

报名及缴费，报名缴费成功后，在 APP上确认了本场考试的考生即可开始进行考

前练习，建议考生多次进行考前练习，有助于合理调整录制环境，熟悉 APP软件

的使用、测试手机录制稳定性以及根据考试内容的要求演练录制视频作品，考前

测试

科目 

考试 

时长 

所占分

值比例 

单科

分值 
具体考试说明 

临摹 90分钟 40% 100 

书法临摹要求：临摹两种书体,考试中给出楷书、隶书、

行书三种书体的碑帖文字,其中楷书为必选临摹,隶书和

行书任选一种,两种书体临写在一张四尺斗方的宣纸上。 

楷书参考碑帖：《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欧阳询《九

成宫》、颜真卿《多宝塔碑》、褚遂良《雁塔圣教序》、虞

世南《孔子庙堂碑》、《智永千字文》、赵孟頫《妙严寺记》； 

隶书参考碑帖：《张迁碑》、《曹全碑》、《礼器碑》、《乙瑛

碑》、《石门颂》； 

行书参考碑帖：《怀仁集王圣教序》、苏轼《黄州寒食帖》、

《二王尺牍》、《米芾尺牍》、赵孟頫《赤壁赋》。考试用纸

由考场提供,考生自带毛笔、黑色墨汁、毛毡等其它考试

用品。 

创作 90分钟 40% 100 

书法创作要求从楷书、篆书、隶书、行书四种书体中任选

一种书体,在四尺斗方宣纸上进行创作,并指定落款内容。

考试用纸由考场提供,考生自带毛笔、黑色墨汁、毛毡等

其它考试用品。 

书法

常识 
60分钟 10% 100 

考察中国书法史中文字起源、书法名家、书论、经典碑帖

作品。 

印稿

设计 
60分钟 10% 100 

印稿设计中不允许携带篆刻字典及相关工具书,考场提供

给考生印稿设计相关内容的篆字。在 A4 打印纸（考场提

供）上设计出指定风格的黑色印稿。 



练习不进行真实身份验证，也没有时间及次数的限制。 

模拟考试：2021年 1月 8日早上 8：00至 9日 17：00为考生模拟考试阶段，

期间考生可模拟正式考试的全部流程，可按正常操作提交模拟考试视频，模拟考

试视频不作为考试的评审依据，建议考生正式考试前至少完成一次成功的模拟考

试，再按时参加正式考试。 

正式考试：2021年 1月 11日早上 8：00至 1月 13日 17：00时截止为正式

考试阶段，考生须按照《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 年艺术类校考（初试）远程考试

视频作品录制要求》（附件 1）、《初试考试考生操作指南》（附件 2）及小艺

帮 APP官方操作说明等要求录制并提交所有科目的远程视频考试作品，逾期不提

交作品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我校的考试。 

考生模拟及考试期间出现技术问题，请根据我校提供的支持与帮助电话，联

系我们或 APP客服。 

（二）线上考试纪律要求 

在网上提交作品环节，考生均须按学校要求进行身份审核，并签订诚信承诺

书，对考试违规的考生，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 

考生不得对提交的作品进行任何的编辑和修改，对弄虚作假等舞弊的考生，

学校一经核实取消考试成绩。 

对入学考生采取专业复测，复测中发现考生实际专业能力与招生考试测试存

在较大差异的学生，组织专门调查。经查提供虚假作品材料、替考、冒名顶替等

违规行为属实的，取消该生录取资格，采取退学处理，并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和

教育主管部门倒查追责。涉嫌犯罪的，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三）线下考试防疫要求 

1. 考生须提前下载、打印《考生体温自我监测登记表》（附件 3），从考

前 14天开始，认真做好每日体温监测并如实填写。 

2. 考生须提前下载、填写《考生健康状况承诺书》（附件 4）。 

3. 考试当天，考生需持有效居民身份证、《准考证》《考生健康状况承诺

书》《考生体温自我监测登记表》，经体温检测正常，扫描龙江健康码显示绿码

后方可入场参加考试。 

4. 关于考生核酸检测范围。考前 14 天有省外旅居史，以及有省内中高风

险地区旅居史的考生，须持 7 日内有效核酸检测结果参加考试。考前从境外抵

返的考生，要按照要求进行隔离和核酸检测。相关考生在入场时将核酸检测结果

报给考点工作人员。 

5. 考生应做好疫情期间个人健康防护。所报专业考试前 14天，考生如无必

要不宜离省，避免去非低风险地区和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要保持健康的生活习

惯，勤洗手、少聚集、保持社交距离。坚持体育锻炼，注意冬季季节性疾病防范，



外出佩戴口罩，不接触有省外旅行居住史、境外人员接触史的人员。考生要自备

口罩，进出考点、考场时均需佩戴口罩。鉴于黑龙江省冬季严寒，考场不能开窗

通风换气，考生在入场查验身份时可以短暂摘下口罩，其余时间，提倡考生全程

佩戴符合标准的医用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6. 对于刻意隐瞒病情或者不如实报告发热史、旅行史和接触史的考生，以

及在考试疫情防控中拒不配合的人员，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传染病防治

法》和《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等

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7. 本次考试疫情防控要求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适时调整，请考生密切

关注省卫健部门和哈尔滨市最新防疫要求，及时登录我校本科招生信息网查看掌

握可能发布的最新考试防疫要求和相关信息，并按要求参加考试。 

五、其它事项 

1. 考试结束后我校将择期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本科招生信息网

（http://zsb.hrbnu.edu.cn）上公示并公布成绩。 

2. 咨询（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 50号 

邮政编码：150080 

咨询电话：0451－88067377 


